
2017.7.27 ❘ 星期四11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浙江清峰纺织有限公司等53户不良债权组成的资产包，截至交易基准日,债权总额为1026620345.67元，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具体材料可到中国华融网站www.chamc.com.cn查询）

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竞价文件请到我公
司领取），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日起20个工作日，公告时间为2017年7
月27日至2017年8月23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带来的风
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且以下人

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杭州市延安路
129号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卞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366170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7366483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129号
邮编：31000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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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债务人名称

浙江清峰纺织有限公司

金华市高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龙越管业有限公司

绍兴亮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卡西尼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菲亚灯饰有限公司

杭州日绚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鹏凯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易特电气有限公司

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鼎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宏鑫电子有限公司

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兰亭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晶宸通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沁箭建设有限公司

诸暨市美佳达制衣有限公司

金华市吉美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雄杰潮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广丰能源有限公司

金华佳运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贝投贸易有限公司

湖州安立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诸暨市浪花橡塑有限公司

浙江君顶纺织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日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债权规模（元）

16009575.57

30825252.12

19904270.13

46167251.68

46548022.84

4990084.48

4978250.56

9919638.17

4436890.16

29626420.47

89459622.43

9532574.63

40847729.79

22025950.85

24731696.48

49002649.61

4402500.14

7492243.61

11081666.00

32016950.41

35070060.09

46730112.27

40860745.63

6374156.57

9636670.29

13848132.38

20592914.80

本金（元）

11991752.46

21564157.15

15697894.01

34853296.14

40000000.00

4423493.44

4412817.51

8450000.00

3750000.00

24999255.17

77155467.43

7999899.13

29947740.02

19000000.00

19997901.93

39995015.39

3499555.17

6500000.00

9500000.00

26999659.47

30213470.58

38999022.98

33178889.68

5000000.00

9636670.29

12000000.00

18000000.00

利息（元）

3991623.11

9261094.97

4206376.12

11313043.54

6548022.84

540140.04

538982.05

1469638.17

686468.16

4627165.30

12304155.00

1532675.50

10899989.77

3025950.85

4733794.55

8962881.22

902944.97

992243.61

1581666.00

5017290.94

4856589.51

7731089.29

7681855.95

1318557.57

0.00

1848132.38

2592914.80

费用（元）

26200.00

0.00

0.00

912.00

0.00

26451.00

26451.00

0.00

422.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475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5599.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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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债务人名称

浙江中远恒昌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正元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富盛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华港链传动有限公司

永康市康鑫冷轧钢带有限公司

义乌市伟航水性油墨有限公司

武义大地印业有限公司

临安市福来得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临安市瑞丰纸业有限公司

长兴雀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浙江长兴众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湖州国恒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世绅皮业有限公司

浙江翔鸿实业有限公司

绍兴县琛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为民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县雅男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丰优针纺有限公司

绍兴凯欧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迷帅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胜利热电有限公司

上虞市昱吉昌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勇峰轴瓦有限公司

永大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科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奇爱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日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20170623

债权规模（元）

15150110.14

11035345.89

25038269.05

12042840.22

21123067.12

10491131.80

35667655.86

8245638.08

12863812.53

12146388.37

18504333.13

17880543.71

6575878.89

15513688.36

13546288.92

14884655.64

6198231.11

4212498.42

10151647.02

10267652.53

12713380.88

3159242.76

13882391.78

3940442.87

2310122.91

31963055.52

本金（元）

10999894.89

9000000.00

22000000.00

9873714.39

18179166.97

7999934.94

31495153.86

7583600.00

11696000.00

10096971.21

13779020.32

16733945.73

5800000.00

12955047.08

9994708.13

8999407.38

4996915.39

3824173.11

7999825.19

8190000.00

11981103.18

2700000.00

12879757.78

2829429.09

1749999.96

29998551.20

利息（元）

4112415.25

2035345.89

3038269.05

2169125.83

2943900.15

2491196.86

4172502.00

662038.08

1167812.53

1923644.16

4626603.31

1146597.98

775878.89

2558641.28

3537126.79

5885248.26

1186015.72

388325.31

2151821.83

2077652.53

732277.70

459242.76

1002634.00

954373.78

560122.95

1964504.32

费用（元）

37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5773.00

98709.50

0.00

0.00

0.00

14454.00

0.00

153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6640.00

0.00

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东阳市东翔磁材有限公司、义乌市唐彩扑克有限公司2户
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7 年 6 月 23 日，该债权总额为
7448.05万元。

东阳市东翔磁材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东阳市大联工
业区，该债权由张志权、廖月红、张志洪、马美珍、东阳市万
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以东阳市万豪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东永路
168号、东阳市江北街道广福西街39号、东阳市横店镇东
永路152号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设置抵押，土地面积合计
3893.78平方，建筑面积合计9,413.83平方）。

义乌市唐彩扑克有限公司位于义乌市北苑工业园，该
债权由浙江宾王扑克有限公司、武义大地印业有限公司、
孔浩平、徐燕、楼勤丰、胡丽英、朱元德、夏军英、浙江唐彩
扑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以浙江唐彩扑克有限公司名
下的位于浙江省武义县履坦岗头工业区的土地使用权及
房 屋 设 置 抵 押 ，土 地 面 积 13,860.70 平 方 ，建 筑 面 积
11450.65平方；以孔浩平、徐燕名下的位于浙江省义乌市
金桥人家2-2-1803室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设置抵押，土
地面积9.3平方，建筑面积176.80平方）。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公告时间为2017年7月27
日至2017年8月23日。

报名日期：有意竞价者请于2017年8月24日前的工作
日至杭州市延安路129号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
材料。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在公告期内受
理投资者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 系 人：卞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36617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129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7366483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北京】银行收

购的【绍兴亿通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
开竞价方式转让，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绍
兴亿通纺织有限公司】债权总额【2802.64】万元，其中：债
权本金【2750】万元，利息【52.64】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
息暂计算至【2017】年【5】月【20】日止，实际金额以贷款合
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文件为准。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保
证担保，保证人为【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恒丽织造
有限公司、浙江环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安徽绩溪亿通纺
织有限公司】和【朱永根、朱永华、沈爱丽】。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7】月【27】
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
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
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
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郑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

人：【张经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西藏宏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 27日

注 :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7年4月2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姚小姐，电话0571-86702789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4月28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中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虞市红菱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陈新昌、陈欢喜、绍兴市银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上美时装有限公司、刘志华、吕文娟、顾立新、吕文君、上虞市红菱工艺品有限公司、章汉标

瑞远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东方滑动轴承有限公司、王澍、黄萍儿、浙江诸暨市轴瓦总厂、诸暨市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8998.723855

289.992891

5224.437933

利息

992.321885

49.175738

917.348487

因林景声于2016年12月17日将杨义本出具给林景声
的债权15万元本息转让给本人周学水，现特此登报通知债
务人杨义本及担保人杨义长。

特此通知 通知人 周学水
2017年7月27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林海、杭州雪峰链条有限公司、福建省庄禾竹业有限
公司、顺昌大庄竹业有限公司、资溪县大庄竹木制品有限
公司：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转让方”)与何敏(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OAMC-2017-A-07-001），转
让方已将其对浙江大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及担保人
的，本金余额为57000000元的债权及其从权利依法转让给
受让方。据此，受让方已取得债权人的地位。

请贵方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上述债权所涉及的全部义务。
受让方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1916号星耀城2期兴

祺大厦3幢2001-2室 电话：13567897207
联系人： 何敏

债权转让通知书

遗失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汪佳欢律师
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4201510566782，流
水号10440877，声明作废。

杭州吴山花鸟城华淼水族馆遗失浙江省国
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2015年3月10日
制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编号：浙税联字
33010619630505002301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17年7月27日

（2017）浙0127民初1199号
杭州天宏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胡俊杰：本院

受理原告方连更因与被告杭州天宏房地产代理
有限公司、胡俊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27 民初
119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天宏
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返还原告方连更借款 20 万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5 年 9 月 19 日起至还清之
日止按年利率 21.6%计算的利
息。二、被告胡俊杰对上述第
一项应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272 元，公告
费 650 元，由被告杭州天宏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负担，被告胡俊杰连带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2330号

赵平飞：本院受理原告毛爱萍诉你和金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2017）浙0205民初2330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
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609号

肖芳群：本院受理原告孙敏与被告肖芳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204 民初 6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167号

吴文婉：本院受理原告黄建国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316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要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
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